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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达林

摘要┃无论是消除公众对隐私泄露的
担忧，还是降低快递员对工作成本提高的
顾虑，都需要建立健全快递业的行业规范，
合理分配快递企业、员工和客户之间的权
利责任。

继网吧、火车票及手机卡之后，快递业
也正式进入“实名制”时代，客户寄送快递
均需要开箱视验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11
月 1 日是快递实名制首日，从媒体探访情
况看，各家标准不一，各方反应也不同，有
的快递企业表示未收到通知，有的形同虚
设不拆验包裹，快递员害怕客户不配合，而
公众则担忧隐私泄露，执行情况总体上并
不乐观。

一项新制度的运行，少不了要有一段
磨合期，尤其是像快递实名制这样的制度，
涉及快递业和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要有
效运转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打磨和完善。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飞快发展，国务院新闻
办10月16日表示，2015年快递业务总量预
计达 200 亿件。如此海量的快递业务，深

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与
之相伴的问题是：这一新兴服务行业是否
规范化、成熟化？是否进入良好的自治轨
道？

实践中，利用快递邮寄违禁品、毒品等
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从而产生了快递
实名制的公共需求。但从逻辑上分析，快
递业的规范化，是实现实名制的前提。因
为只有建立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才能避免
市民们所普遍担忧的隐私权风险。从银
行到电信，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信
息被泄露、隐私权被侵犯的现象无处不
在。而相比银行等部门，快递行业规范性
较弱，实名制后的个人信息很难得到妥善
的保护。即便行业比较规范，我们也不能
将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完全寄托在工作
人员的道德自律上；相反，权利的保护离
不开行政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督，只有健全
了常态化的执法监督机制，用严明的法律
责任去督促行业加强自律，才能将侵权风
险降至最低。

很明显，目前快递业的规范化水平和
自律程度，以及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管能力，
都很难让人彻底放心，使得快递实名制在

执行过程中面临不少障碍。制度实施的磨
合期内，就需要及时发现、正视实践中反映
出的问题，并从制度上做出积极回应。目
前看来，无论是消除公众对隐私泄露的担
忧，还是降低快递员对工作成本提高的顾
虑，都需要建立健全快递业的行业规范，合
理分配快递企业、员工和客户之间的权利
责任，以更成熟和公正的行业规范为快递
实名制提供基础。

当然，行业规范程度和公民隐私权利
的保障，从根本上都需要强化行政部门的
监管职责。管理者不能因为公共治理便
利，在将责任义务加诸企业主体和普通公
民身上之后，就对实名制的风险置之不
理。相反，“安全快递”的含义不光是公共
安全，同样包括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监管
部门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法检
查中，才能确保安全快递目的的实现。从
长远看，在制度且行且规范的磨合中，我们
或许还要思考：从手机实名制到网络实名
制再到快递实名制，现代公共安全治理上
的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最终都需要在公共
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而最佳的
平衡方式无疑是民主立法。

快递实名制不能形同虚设

□刘昌松

摘要┃无论哪种情况，都涉及刑事犯
罪问题，需要司法机关介入，而不能指望主
管部门自查自纠。

据新京报报道，丰台区珠江峰景小区
业主近日发现，今年5月，该小区有一笔430
余万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被支出，用于消
防系统大修。但物业公司称从未向房管部
门申请，签字和盖章均系伪造。丰台区房
管局称不负责核实材料真伪，该局正收集
材料，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移交司法机关。

无独有偶，当地9月下旬也发生过一起
类似案例，也发生在丰台区，这里优筑小区
的业主发现，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560余
万元被物业公司分三次支取，而700多户业
主对此完全不知情。

看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块肥肉也
被人盯上了。到底还有多少小区出现了类
似情况，我们不得而知。9月那起案件案
发，是一名业主出于好奇去银行打印自家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明细才发现猫腻
的。两起案件退款工作都在进行中，但侵
占或挪用业主维修资金行为，真能一退了
之吗？是否已涉嫌刑事犯罪？

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简称《办法》）的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只能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
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该基金管
理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所有权人决策、
政府监督原则。为此，《办法》建立了相应的
严格支取程序，需要2/3以上业主通过、物
业公司申报、房管局审核同意并发出划转
通知、专款管理部门将维修资金划转至承
揽维修工程的单位。

看起来流程缜密，可谁能确保“业主通
过”环节不被造假？设想一下，若不是业主
委员会通过信息公开发现，这笔被以消防
系统大修名义支取的款项会被如何处理？
是某些人共谋私分，还是挪作他用？无论
哪种情况，都涉及刑事犯罪问题，需要司法
机关介入，而不能指望主管部门自查自纠。

冒领住宅维修资金
涉嫌刑事犯罪

□墨攻

摘要┃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让其为房
产交易贡献力量，这真的合适吗？

早几天，全面放开二孩的信息一经发
布，就已经被各路广告大咖盯上了。比如，
某避孕套广告硬是逆“解套”的不利形势而
上，推出了“人口越多，责任越大”的广告
词。虽有些后知后觉，房地产商的广告终究
还是来了——“二胎购房免楼层费”、“准二
胎者优惠更大”等巨幅广告语近日出现在重
庆某楼盘售楼部两侧，引得路人不时举目张
望。

看到这里，民众的第一印象就是“二胎
家庭”购房大有便宜可占。一般情况下，楼
层越高，均价越贵。新闻里的房子，执行的
是1至4楼、5至9楼及9楼以上，分别增加
100元的楼层费。换言之，9楼相比4楼，每
平方米要贵至少200元。以9层一套三居室
房屋为例，套内面积110平方米，在原优惠
基础上，仅楼层费优惠就超过2万。尽管如
今富人太多，不过还别不把2万块钱当钱，
要知道有时“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只是，商人不是傻大个，要想把这便宜
占了，还真不那么容易。一来，数量不会太
多。按经理的说法，目前在售房屋仅200余
套。在信息不对称的当下，谁知道这数据有
没有掺水，没掺水的话，高楼层占比又有多
大？其二，获得优惠要带户口簿原件和医院
怀孕证明。这是否另有猫腻？是否只有本
地户籍才能享受优惠。另外，孩子还没有出
生，就让其为房产交易贡献力量，这真的合
适吗？

当然，这则广告也是一个信号，它意味
着全面二孩对房地产的可能冲击，至少，刚
需户型的主力有较大可能从“小三房”转为

“小四房”。按照业内人士“房地产已经由容
器时代变成了生活时代”的论断，在这种趋
势下，除了空间的扩大，房屋或者楼盘当有
更多的人性化设计，该有更多的烟火气息和
生活的味道。

二胎购房优惠
不过噱头一场

□才让

摘要┃为什么国内个人网络救助盛行
且一呼百应，其原因不是网络募捐的“骗
子”手段太高明，而是我们的公益组织做得
不太好。

2015 年 10 月 30 日，多家媒体以《慈善
法草案：禁止个人网上募捐》为题，报道了
提交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草案)》。草案第31条以及第106条第一款
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展公开募捐
(但可以与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
作公开募捐)。如有上述行为发生，可处以

“一万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甚至由公
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

其实，这种情况此前已有发生。2013
年 10月，多名安徽宁国市网友为三名困难
户治病募捐，被当地民政局约谈叫停。“为
困难户募捐，这应该是值得鼓励的好事，民
政部门怎么能叫停呢？”此事一经报道，媒
体和网络“呸”声一片。

对草案的规定，部分媒体和专家给出

的注脚是前段时间安徽利辛女子“狗咬骗
捐”一事，称此法条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的
这种假冒慈善名义骗取财产现象”而设
立。听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看上去怎么
也“不对味”。按照这个逻辑，路上有抢劫，
就该立法禁止出门；奶粉里有“三聚氰胺”，
就该禁止孩子喝奶粉。

说到这里专家可能会跳出来说：事情
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个人募捐信息真伪
难以辨别，资金性质难以界定，善款到了个
人账号后是否属于私有财产，这又会涉及
剩余财产归属等问题。现代社会，政府之
所以邀请专家来出谋划策处理公共事务，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太复杂，简单粗暴地剥
夺一个自然人的基本权利，不是专家是暴
君。我们不能因为有坏人作恶，就不让好
人行善，法律的责任是惩罚坏人而不是约
束好人。

为什么国内个人网络救助盛行且一呼
百应，其原因不是网络募捐的“骗子”手段
太高明，而是我们的公益组织做得不太好，
缺乏社会的普遍认同与信任。避免个人网
络募捐的弊端，一方面是对“慈善诈骗”者
严惩不贷；一方面是公益组织要公平公正、

透明规范运行，重塑社会形象，成为值得信
任的互助媒介。社会互助是从相信每一个
人开始，而不是从“管制”每一个人出发。

在安徽利辛“狗咬骗捐”事件中，李娟
被狗咬成重伤是事实，没有钱治病被停药
也是事实。假如她男友能找到相关的公益
组织提供社会救助，他还会铤而走险，编故
事、找泪点、博同情骗取社会捐赠吗？北京
儿童医院里到处都是为了省钱睡在走廊、
楼梯拐角处的患儿父母，遇上领导检查被
保安像狗一样赶来赶去，难道这些贫困的
父母，在得不到政府关怀、慈善公益组织救
助的时候，不可以在网上发起募捐吗？如
果他们走投无路，为自己发起了募捐还要
被罚款一万以上十万以下？这样的法律不
会得到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的支持。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说：很多
扶贫官员不是在扶贫，而是通过扶贫制造
更多的贫困，以维持自己的“扶贫生计”。
要让“消除贫困”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只
有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社会救助，知道怎么
实现社会救助，而不是用《慈善法》禁止个
人募捐，让大家一定要把“善款”花费在“慈
善机构”身上。

慈善立法不应管制个人网络募捐

11 月 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消保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直言“法律
规定的一些内容还没有真正‘落地’”，并
就法律的实施贯彻问题提出了建议。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去
年 3 月 15 日起实施已一年有余，其中新

加入的“7 天无理由退货”“消费公益诉
讼”等重要内容在法律修订之时备受关
注。被各界寄予厚望的新消保法，有哪
些内容“落地难”？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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